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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财请〔2022〕29号            

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乡村振兴局

关于上报梁河县2022年度第四批次

财政涉农整合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
梁河县人民政府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等11个部委《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22号）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。按照2022年6月16日梁河县委、县政府专题会议精神，现将2022年度第四批次财政涉农整合资金372万元分配方案呈上，详见附件。

当否，请示。

附件：梁河县2022年度第四批次财政涉农整合资金分配方案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王庆通  13988270368）
梁河县财政局               梁河县乡村振兴局

2022年6月22日


梁河县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22日印发
附件

梁河县2022年度第四批次财政涉农整合

资金分配方案
根据2022年6月16日梁河县委、县政府专题会议精神，现将制定2022年度第四批次财政涉农整合资金372万元分配方案，其中：纳入2022年统筹整合367万元，不纳入2022年统筹整合5万元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2022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35万元（德财农〔2022〕55号），分配实施项目1个，由梁河县水利局实施，纳入整合。

安排用于《梁河县2022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》。

二、2022年中央农业发展资金337万元（德财农〔2022〕68号），分配实施项目6个，由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实施。其中：纳入整合332万元（指导性任务5个），不纳入整合5万元（约束性任务1个），具体明细如下：

安排用于《梁河县2022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项目》，资金90万元，纳入2022年统筹整合；

安排用于《梁河县2022年奶业振兴和畜牧业转型升级项目》，资金17万元，纳入2022年统筹整合；

安排用于《梁河县2022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》，资金200万元，纳入2022年统筹整合；

安排用于《梁河县2022年新型主体培育（合作社）建设项目》，资金15万元，纳入2022年统筹整合；

安排用于《梁河县2022年新型主体培育（家庭农场）建设项目》，资金10万元，纳入2022年统筹整合；

安排用于《农机购置补贴与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资金》，资金5万元，不纳入2022年统筹整合。

梁河县财政局               梁河县乡村振兴局
2022年6月22日

邵维新


        谢  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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